
消费欺诈抑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本案中，车辆性质的认定是关键问题。诉争车辆

的合格证明确标明为“蓄电池场内观光车”，其适用的
生产技术标准为《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 21268-2014），该类型车辆限定为6座以上，23
座以下的非封闭型乘用车辆。反观案涉车辆，从外观
属性判断，其属于封闭型乘用车辆，且合格证标明额定
载客人数仅为四人，显然与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的特
征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GB 17761-2018）的有关规定，电动自行车最大车
速不高于25千米/小时，整车质量不大于55千克，若超
出上述指标，两轮电动车可以被认定为机动车，而本案
中案涉车辆的合格证显示，“最大车速≤55千米/小时，
整车质量≤750千克”该两项技术指标远超非机动车的
标准范围，因此案涉车辆应认定为低速电动汽车。

关于合同性质的判定。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

针对低速电动汽车的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因此不宜直接
认定案涉车辆的生产、销售存在违法之处。同时，案涉车
辆买卖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且未违
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相关法理
与司法实践，应认定案涉车辆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消费欺诈的认定为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谓消费欺
诈，是指在消费领域中经营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信
息，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进而诱使消费者作出错
误意思表示与之订立合同的行为。对消费欺诈的认
定需同时满足以下几个要件：其一，经营者主观上存
在欺诈的故意；其二，客观上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
其三，消费者因此陷入认识错误；其四，消费者基于该
错误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其五，购买产品或服务属
于消费行为。本案中，销售公司在售卖低速电动汽车

时，已告知王某车辆相关信息。此外，从社会认知层
面来看，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基于一般社会
认知与生活经验，应对该车辆性质有所了解。因此王
某不符合因欺诈陷入认识错误从而购买该电动汽车
的情形，故不能认定为消费欺诈，其主张按照消费欺
诈的罚则“退一赔三”，依法不予支持。至于王某能否
获得其他法律救济，则应另当别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
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合同
目的无法实现时，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本案中，销
售公司作为专业的出卖方，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及先合
同义务，负有向消费者充分披露产品关键信息的法定
义务。案涉车辆电池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消费者王某
购买车辆用于代步、上路行驶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消费者要求依法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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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低速电动汽车在涉及产品质量、交通事故、合同纠纷等方面衍生出一系列法律与社会问题，相关诉讼案件数
量亦呈增长态势。近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购车合同纠纷案，该案中消费者购买低速电动汽车，其
合格证标注为“观光车”，在车辆事故频发、双方协商未果后，消费者以商家欺诈为由，诉请解除合同并适用“退一赔三”惩
罚性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需厘清消费欺诈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法律边界，故依法支持了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
请求，但对“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本案的判决不仅为低速电动汽车相关法律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可供借鉴的
样本，还传递了司法裁判应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产业创新、维护公共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理念。

消费欺诈与民法上的欺诈虽共享欺诈概念的内
核，但其法律上的分野构成了不同的司法裁判与权利
救济的重要依据。从规范层面考察，《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一百四十九条所确立的
欺诈制度，以缔约过程为核心场域，将欺诈行为界定
为故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致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并
达成合意的法律事实。在此框架下，受欺诈方享有合
同撤销权，可主张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或基于意思
自治选择放弃撤销权转而追究违约责任，这一制度设
计恪守民法的公平原则与意思自治理念。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创设的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
制度，突破传统民法的填平原则，构建起“退一赔三”
的特殊责任体系。该制度的规制范畴覆盖缔约与履
约全过程，在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瑕疵、功能虚标等传

统欺诈形态之外，进一步延伸至数量短缺、权利瑕疵、
价格欺诈等其他欺诈样态。其法律逻辑的特殊性在
于，通过加重经营者责任，实现对消费者倾斜保护与
市场秩序规制的双重目标。两种欺诈制度的本质差
别集中于主观故意的证明标准与错误认识的因果关
系判定，这不仅关涉法律责任的定性，更直接影响惩
罚性赔偿的适用与否，成为司法实践中需审慎厘定的
核心要件。

本案中，车辆“法律身份瑕疵”与产品质量缺陷的
差异，成为是否认定消费欺诈的关键逻辑支点。尽管
低速电动汽车无法登记上牌、合法上路的问题涉及专
业法律界定，但在当前市场认知环境中，此类车辆的
性质已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若经营者在交易过程
中已通过明示告知或默示提示等方式，向消费者披露
车辆无法获得上路资格的关键信息，则难以认定消费

者因该信息隐瞒陷入错误认识。从立法目的解释视
角出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惩罚性赔偿
制度，旨在惩戒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恶意欺诈行
为，而低速电动汽车的生产、销售尚未被法律禁止，且
已形成完备的产业生态与消费市场。在此背景下，将
单纯的法律身份瑕疵等同于恶意欺诈并适用惩罚性
赔偿，既背离立法本意，亦可能对行业发展产生不当
抑制效应。

消费欺诈与民法欺诈在法律上的厘定，不仅是法
律解释学的理论命题，也是规范电动汽车交易市场、
平衡消费者权益与产业发展的实践课题。司法实践
与立法活动需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产业创新、维
护公共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
认定体系，方能实现市场秩序的有效匡正与法治生态
的良性发展。 （来源：人民法院报）

厘定欺诈法律界限匡正电动汽车交易秩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磊

售卖的电动汽车不能正常上路
是否构成消费欺诈？

河南焦作中院：车辆存在质量问题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构成消费欺诈
刘建章石慧慧杨柳陈磊

低速电动汽车事故频发
消费者退车遭商家拒绝

2023年3月7日，河南省温县王某在当地电
动车销售公司购置售价50000元的宝某牌四轮
电动汽车一辆。销售过程中，销售员君某告知王
某该车辆属于低速电动汽车，无需办理牌照与驾
驶证即可上路行驶，时速超55公里，续航达150
公里。基于此，王某以旧车折价5500元并支付
44500元现金完成交易。销售公司随后为车辆
投保非机动车三者责任险，并交付车辆合格证等
材料，合格证标注该车为“蓄电池场内观光车”。

交易完成后该车辆故障频发。两天后，车
辆首次抛锚，经售后充电处理恢复使用。十多
天后，王某要求检测电池与续航里程，销售公司
路试后确认续航达标。7月12日，车辆电机出
现异响，销售公司虽与厂家协商定制新电机并
于9月完成更换，但车辆仍无法正常启动。经
技术检测，电池存在故障且已进水，厂家同意维
护，却因运费协商未果。王某遂以车辆存在严
重质量问题、销售方隐瞒合格证性质构成欺诈
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购车款；销售公司则
坚称无欺诈行为，主张通过维修解决问题。双
方争议无法调和，王某诉至法院。

各执一词对簿公堂
退车索赔互不相让

王某基于低速电动汽车的实用、便利，以

旧两轮电动车折价换购四轮低速电动汽车，
却未曾料到后续纠纷不断。诉讼过程中，王
某提出三点主张：其一，依据《非公路用旅游
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合格证为“蓄
电池场内观光车”的有关车辆，最高时速不应
该超过30公里，仅适合在旅游风景区、综合社
区、步行街等指定区域运行，而销售公司未如
实告知车辆属性及上路限制，致使王某作出
错误购买决策，构成欺诈；其二，销售公司存
在虚假宣传与价格欺诈行为，车辆实际续航
里程与宣传不符，且被告店内同款车辆售价
29800元，而王某购买的车辆售价50000元，
同款车型售价差异显著，涉及价格欺诈；其
三，该车辆存在电池故障等质量问题。基于
此，王某提出诉请：解除购车合同，销售公司
退还购车款，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
赔三”条款赔偿 150000 元，同时由被告承担
诉讼费用。

销售公司辩称，首先，在销售过程中，销
售人员已向王某就车辆性能、性质进行了详
细说明，王某对车辆性质明知，不存在欺诈；
其次，2023年3月21日，工作人员对车辆电池
充满电后进行了路试，结合该车仪表盘路试
前后显示的车辆行驶信息，该车行驶140公里
后电池电量剩余 20%，由此可以证明该车续
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因此针对续航里程
争议，以路试数据及仪表盘显示信息为证，证
明车辆续航能力达标；再者，车辆因配置差异

导致价格不同，并非价格欺诈，且电池进水系
王某使用不当所致，非产品质量问题。此外，
销售公司还强调其已全面履行产品“三包”义
务，在车辆抛锚救援、续航检测及电机异响处
理等环节积极作为，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

虽不构成消费欺诈
但可以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购买案涉车辆时“以旧折价换新”，
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已就案涉车辆为低速电动
汽车、不上牌照、无需驾驶证等情形告知王
某。且案涉车辆合格证中已标注“蓄电池场
内观光车”，后王某又为案涉车辆投保平安非
机动车三者责任险，由此可以认定王某对案
涉车辆的性质、价款、使用情况等知情，王某
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销售公司存在欺诈行
为。对于虚假宣传续航里程和案涉车辆质量
问题，王某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自己的主
张，故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
查明，销售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车
辆的电机及电池问题是因案涉车辆在使用过
程中进水引发，不属于案涉车辆自身质量问
题，也不能证明双方对问题电池予以协商解
决。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争

议焦点为销售公司是否构成消费欺诈，能否
适用惩罚性赔偿。欺诈是指一方故意告知对
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
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低速电动汽车
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范畴，
而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尚未出台专门的国家
安全技术标准，其生产企业和机动车型也尚
未获得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的认定，致
使此类车辆无法登记、上牌及正常上道路行
驶，驾驶者也多属无证驾驶。本案中，销售公
司的销售人员告知王某案涉车辆为低速电动
汽车，不上牌照、无需驾驶证，王某对该车辆
的性质俱已知悉，在此情况下，认定销售公司
构成欺诈的事实依据不充分，因此不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
条 的 规 定 。 关 于 王 某 退 一 赔 三 ，赔 偿 其
150000 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案涉
车辆的质量问题，销售公司无法证明车辆无
法正常启动系电池进水所致，也没有证据证
明是案涉车辆在使用过程中电池进水引发，
销售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
此，因车辆存在质量问题致无法正常行驶，导
致消费者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消费者有权要
求解除合同。

综上，二审法院判决解除销售公司与王
某之间的购车合同，销售公司返还王某购车
款 50000 元，王某返还销售公司案涉电动汽
车。该判决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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